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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说明专项核查报告 

 

致同专字（2021）第 110A008956 号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

汉生态公司”）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 年度的合并及

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

附注的基础上，对后附的铁汉生态公司《关于 2020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及扣除

后的营业收入金额的说明》（以下简称“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说明”）进行了专项

核查。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深证上

〔2020〕1292 号）（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退市新规

下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营业收入扣除事项通知”）的有关规

定，编制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说明，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铁汉生态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核查

工作的基础上对铁汉生态公司管理层编制的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说明发表核查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

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核查工作，以合理确信营业收入扣除

情况说明不存在重大错报。在核查工作中，我们结合铁汉生态公司实际情况，实

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核查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核查工作

为发表核查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经核查，我们认为，铁汉生态公司管理层编制的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说明在所

有重大方面按照上市规则和营业收入扣除事项通知的规定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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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核查报告仅供铁汉生态公司披露年度报告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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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及扣除后的营业收入金额的说明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汉生态”）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

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致同审字（2021）第 110A014063 号”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深证

上〔2020〕1292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退市新规下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

通知》的有关规定，现将铁汉生态 2020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及扣除后的营业

收入金额说明如下： 

一、公司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80.93 -91,21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994.26 -93,578.23 

二、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备注 

营业收入 421,149.68 506,624.93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    

其中：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小计 510.51 765.66  

1. 房租收入 116.30 337.34  

2. 车辆租赁收入 392.71 428.32  

3. 其他收入 1.50 -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小计 - -  

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 420,639.17 505,8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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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说明的批准 

本说明业经铁汉生态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5 日批准。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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